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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党员违纪违法案件的通报（二） 
 

近期，在公司各级党组织三令五申强调禁止酒驾、醉驾等

行为，组织各单位签订“八小时外”行为承诺书和多种形式开

展警示教育等工作后，部分单位仍然发生党员、干部、员工酒

驾、醉驾等问题，且相关案件呈上升趋势，为坚决遏制酒驾、

醉驾、打架斗殴等违纪违法行为发生，进一步增强公司党员、

干部、员工的纪律规矩意识和法律意识，牢树敬畏之心，发挥

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警示教育作用，现将公司及下属单位纪委

查处的四起党员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的典型案

例，通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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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原职工钱永平犯故意伤害

罪案。2022 年 1 月 1 日，钱永平在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磷肥厂

山敏包装公司对面的路边准备乘坐王某某驾驶的车辆回家之

时，被李某驾驶的大货车挡住了去路，后王某某等人下车与李

某就让路的事情进行协商，过程中钱永平用拳头殴打李某面部

一拳，致使李某鼻子受伤，经鉴定，李某伤情为轻伤二级。另

查明，2021 年 7 月 8 日，钱永平因犯交通肇事罪被昆明市西山

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，缓刑一年，2021 年 10 月 14

日三环中化纪委给予其留党察看二年处分。2022 年 8 月 11 日，

经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，钱永平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

期徒刑一年，与前罪交通肇事罪所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罚，

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。钱永平法律法规、纪律规矩意识淡

薄，在犯交通肇事罪被执行缓刑考验期间和留党察看二年处分

期内，不仅没有认真悔过改过，珍惜组织给的机会，仍然因为

口角之争故意犯罪，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员形象，违反党的纪

律，2022 年 10 月 25 日钱永平受到开除党籍处分，2022 年 10

月 31 日钱永平受到行政开除处分。 

二、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有限公司氮肥管理部副总经理

王永波酒后寻衅滋事案。2021 年 12 月 1 日，王永波在铁岭

西出站通道内酒后无故追逐、殴打两名客运员，且在民警赶

到现场进行劝阻时拒不配合，用脚对两名出警民警进行了踢

踹。因寻衅滋事，王永波被沈阳铁路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五

日处罚；因阻碍民警执行职务，王永波被沈阳铁路公安局处



 

- 3 - 

以行政拘留八日处罚，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十三日。王永波身

为中共党员，酒后寻衅滋事、阻碍执行公务，对法律、纪律

缺乏敬畏之心，2022 年 2 月 23 日，王永波受到党内严重警

告处分，2022 年 3 月 7 日，王永波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。 

三、云南云天化云峰化工有限公司职工陈宝鑫酒后驾车

案。2022 年 6 月 17 日，陈宝鑫驾驶小型面包车，行驶至宣威

市宣天板桥出口云峰机修坡 1 公里 400 米处，被宣威市公安局

交通警察大队执勤民警当场查获，现场呼气式酒精含量检测值

为 55mg/100ml,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。2022 年 6 月 27 日，宣威市公安局交通警

察大队给予其罚款壹仟壹佰元的行政处罚，暂扣驾驶证 6 个月。

陈宝鑫在云峰化工禁止酒驾醉驾且签订承诺书的情况下，仍然

明知故犯，纪律、法律规矩意识淡薄，2022 年 10 月 17 日，陈

宝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，同日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。 

四、云南云天化云峰化工有限公司磷酸厂职工王华酒后驾

车案。2022 年 7 月 16 日，王华驾驶小型轿车，行驶至宣威市

农科站庄子大桥 1 公里 50 米处，被宣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

执勤民警当场查获，血样酒精含量检测为 77.11mg/100ml，属

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。

2022 年 8 月 31 日，宣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给予其罚款壹

仟捌佰元的行政处罚。王华在云峰化工禁止酒驾醉驾且签订承

诺书的情况下，仍然明知故犯，纪律、法律规矩意识淡薄，2022

年 10 月 17 日，王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，同日受到行政记




